
委託轉帳代繳信用卡費用授權書

第
一
聯   

扣
款
銀
行
留
存

金融機構活期(活儲) 存款帳號(限台幣帳戶) 

發動行：滙豐(台灣) 081-0016 交易代號：851(信用卡費用) 

發動者：滙豐(台灣) 信用卡中心 發動者統一編號：28990720

主卡人身分證字號(用戶號碼) ：  主卡人姓名：
信用卡卡號-16碼 扣繳金額(未勾選時，以全額繳清處理)

 -  -  -     

 -  -  -     

 -  -  -     

請填寫立授權書人資料

姓名 身分證字號

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聯絡電話

聯絡地址

轉帳代繳方式   
存戶取款原留印鑑

 

金融機構代號 

 銀行  分行

帳號

 存簿立帳局號 ／存簿儲金帳號

  ／

 劃撥儲金帳號

郵局存款帳號 委託機構代號：74T

(請 選一項)

※若開戶以簽名代替印鑑，則請親筆簽名

(一、二聯皆需蓋原留印鑑或親簽)

C
C
D
-0
75
R
29
-S
U
B

立授權書人(以下簡稱「授權人」)為支付滙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滙豐或 貴行)信用卡(含正卡及附卡，下簡稱滙豐(台灣)信用卡)
因消費或交易應付滙豐(台灣)之一切款項，謹同意授權 貴行於授權人下列存款帳戶(下稱存款帳戶)內逕行自動轉帳扣款繳納，特約定如下：
(1)授權人謹授權 貴行按期於繳款截止日(或如遇電腦故障或因其他原因無法作業而順延之日期)，得自授權人下列存款帳戶內存款餘額，自動扣款
支付以下設定之扣繳金額，且授權人於下列卡號因補發新卡、換發新卡、屆期續發新卡、卡片升等所獲核發之新卡或其他事由而變更時，此授
權對變更後之卡號亦適用之。授權人並同意若因故無法扣款轉帳者(如授權人帳戶餘額不足支付或帳戶結清)， 貴行不再另行通知補扣，持卡人
需自行以其它繳款方式繳納該期應繳金額，且 貴行並無代為付款或墊繳之義務，若因此而產生信用卡違約金、循環息及其他費用，均由授權人
負責支付。

(2)授權人同意 貴行或第三人因本項扣款遭受損害時，就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，應由授權人負責。倘 貴行因而發生任何費用或遭任何損害賠償
請求時，授權人當立即如數償付 貴行。

(3)授權人同意欲終止自動轉帳扣繳時，應填寫終止自動轉帳申請書於繳款期限日十五個營業日前寄送/親送通知 貴行終止；逾期通知時，則延
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生效力。倘透過郵局帳戶扣繳者，授權人得自行至郵局辦理終止， 貴行於收到郵局終止通知即刻生效， 貴行不再另行通知，授
權人需自行留意帳單金額是否已如期繳納。

(4)公司卡戶：請於主卡人身分證字號處，填寫公司卡戶主帳戶之主卡人身分證字號；主卡人姓名處，請填寫公司卡戶主帳戶之主卡人姓名；信用
卡卡號處，請填寫公司卡戶主帳戶之主卡人卡號；扣款金額處，只可勾選應繳總額。

(5)VISA金融卡恕無法申請委託轉帳代繳。
(6)下列信用卡之付款均依本授權書之規定辦理，請完整填寫，內容如有塗改請在塗改處的旁邊簽名。

注意事項：
(1)本授權書的自動轉帳扣款設定作業將於持卡人之次一期帳單日生效，未完成自動扣款手續前，仍請自行以其它繳款方式繳納，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。本行
將於申請核准後於您的月結單上列印自動轉帳通知。

(2)請完整填妥一、二聯並分別蓋好存款帳戶原留印鑑或簽章、反折後黏貼好，再以背面廣告回函(免貼郵資)將授權書寄回本公司即可。聯名帳戶之簽字 ／印鑑式樣需依
照開戶文件之簽署指示，如有任一欄位填寫不全、不清楚或有牴觸者，本行將逕自作廢該申請書不退還持卡人，持卡人須重新申請。本行會另以書面通知持卡人重新
申請。

(3)提醒您，授權自動扣繳生效後，若您以其他方式繳款，將導致自動扣款未扣款、未扣足或重覆繳款問題。若有重覆繳款，則依溢繳款規定辦理。
(4)提醒您，您所填寫之扣繳比例經計算後，如未能達當期帳單最低應繳款，本行仍以扣足最低應繳款為主。
(5)為確保您的帳款入帳無誤，請將款項於自動扣繳日當日15時30分前存入指定扣款帳戶(如繳款截止日適逢假日則最晚須於次一銀行營業日15時30分前存入)。
(6)扣款金額若非應繳總額，則依本行之規定計算循環信用利息(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可參照權益手冊或本行網站)。
 
 
 
*自動轉帳扣款作業除扣款戶為郵局與滙豐(台灣)帳戶以外，係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。

※設定扣款比例須至少為10%，而不得超過99%。若當次扣繳比例之扣繳金額未達最低應繳金額，將扣繳最低應繳金額

銀行專用
請勿填寫

推廣人員 受理機構核對印鑑 滙豐(台灣)信用卡中心CD OPS 收件日期

經辦 ／核章 覆核 ／建檔 D D M M Y Y Y Y D D M M Y Y Y Y

(行動電話)(H)(O)



立授權書人(以下簡稱「授權人」)為支付滙豐(台灣)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滙豐或 貴行)信用卡(含正卡及附卡，下簡稱滙豐(台灣)信用卡)
因消費或交易應付滙豐(台灣)之一切款項，謹同意授權 貴行於授權人下列存款帳戶(下稱存款帳戶)內逕行自動轉帳扣款繳納，特約定如下：
(1)授權人謹授權 貴行按期於繳款截止日(或如遇電腦故障或因其他原因無法作業而順延之日期)，得自授權人下列存款帳戶內存款餘額，自動扣款
支付以下設定之扣繳金額，且授權人於下列卡號因補發新卡、換發新卡、屆期續發新卡、卡片升等所獲核發之新卡或其他事由而變更時，此授
權對變更後之卡號亦適用之。授權人並同意若因故無法扣款轉帳者(如授權人帳戶餘額不足支付或帳戶結清)， 貴行不再另行通知補扣，持卡人
需自行以其它繳款方式繳納該期應繳金額，且 貴行並無代為付款或墊繳之義務，若因此而產生信用卡違約金、循環息及其他費用，均由授權人
負責支付。

(2)授權人同意 貴行或第三人因本項扣款遭受損害時，就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由，應由授權人負責。倘 貴行因而發生任何費用或遭任何損害賠償
請求時，授權人當立即如數償付 貴行。

(3)授權人同意欲終止自動轉帳扣繳時，應填寫終止自動轉帳申請書於繳款期限日十五個營業日前寄送/親送通知 貴行終止；逾期通知時，則延
至次一繳款期限日始生效力。倘透過郵局帳戶扣繳者，授權人得自行至郵局辦理終止， 貴行於收到郵局終止通知即刻生效， 貴行不再另行通知，授
權人需自行留意帳單金額是否已如期繳納。

(4)公司卡戶：請於主卡人身分證字號處，填寫公司卡戶主帳戶之主卡人身分證字號；主卡人姓名處，請填寫公司卡戶主帳戶之主卡人姓名；信用
卡卡號處，請填寫公司卡戶主帳戶之主卡人卡號；扣款金額處，只可勾選應繳總額。

(5)VISA金融卡恕無法申請委託轉帳代繳。
(6)下列信用卡之付款均依本授權書之規定辦理，請完整填寫，內容如有塗改請在塗改處的旁邊簽名。

委託轉帳代繳信用卡費用授權書

第
二
聯   

滙
豐
︵
台
灣
︶
留
存

金融機構活期(活儲) 存款帳號(限台幣帳戶) 

發動行：滙豐(台灣) 081-0016 交易代號：851(信用卡費用) 

發動者：滙豐(台灣) 信用卡中心 發動者統一編號：28990720

主卡人身分證字號(用戶號碼) ：  主卡人姓名：
信用卡卡號-16碼 扣繳金額(未勾選時，以全額繳清處理)

 -  -  -     

 -  -  -     

 -  -  -     

請填寫立授權書人資料

姓名 身分證字號

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
聯絡電話

聯絡地址

轉帳代繳方式   
存戶取款原留印鑑

 

金融機構代號 

 銀行  分行

帳號

 存簿立帳局號 ／存簿儲金帳號

  ／

 劃撥儲金帳號

郵局存款帳號 委託機構代號：74T

(請 選一項)

※若開戶以簽名代替印鑑，則請親筆簽名

(一、二聯皆需蓋原留印鑑或親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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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
(1)本授權書的自動轉帳扣款設定作業將於持卡人之次一期帳單日生效，未完成自動扣款手續前，仍請自行以其它繳款方式繳納，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及違約金。本行
將於申請核准後於您的月結單上列印自動轉帳通知。

(2)請完整填妥一、二聯並分別蓋好存款帳戶原留印鑑或簽章、反折後黏貼好，再以背面廣告回函(免貼郵資)將授權書寄回本公司即可。聯名帳戶之簽字 ／印鑑式樣需依
照開戶文件之簽署指示，如有任一欄位填寫不全、不清楚或有牴觸者，本行將逕自作廢該申請書不退還持卡人，持卡人須重新申請。本行會另以書面通知持卡人重新
申請。

(3)提醒您，授權自動扣繳生效後，若您以其他方式繳款，將導致自動扣款未扣款、未扣足或重覆繳款問題。若有重覆繳款，則依溢繳款規定辦理。
(4)提醒您，您所填寫之扣繳比例經計算後，如未能達當期帳單最低應繳款，本行仍以扣足最低應繳款為主。
(5)為確保您的帳款入帳無誤，請將款項於自動扣繳日當日15時30分前存入指定扣款帳戶(如繳款截止日適逢假日則最晚須於次一銀行營業日15時30分前存入)。
(6)扣款金額若非應繳總額，則依本行之規定計算循環信用利息(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可參照權益手冊或本行網站)。
 
 
 
*自動轉帳扣款作業除扣款戶為郵局與滙豐(台灣)帳戶以外，係透過台灣票據交換所媒體交換ACH機制扣款。

※設定扣款比例須至少為10%，而不得超過99%。若當次扣繳比例之扣繳金額未達最低應繳金額，將扣繳最低應繳金額

銀行專用
請勿填寫

推廣人員 受理機構核對印鑑 滙豐(台灣)信用卡中心CD OPS 收件日期

經辦 ／核章 覆核 ／建檔 D D M M Y Y Y Y D D M M Y Y Y Y

(行動電話)(H)(O)



台北郵局第167-2590號信箱

滙豐（台灣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AP 收

 1   1   5

廣 告 回 信

台灣北區郵政管區登記證

北 台 字 第 9 5 1 2 號

郵 資 己 付 免 貼 郵 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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